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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同年2月15日，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再次强调：“反动分子必须镇压，但是必
须严禁乱杀，杀人越少越好。”1949年4月25日，由军委主席毛泽东、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的《中国
人民解放军布告》第5条规定：“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，凡属国民党中
央、省、市、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，‘国大’代表，立法、监察委员，参议员，警察人员，区镇乡
保甲人员，凡不持枪抵抗、不阴谋破坏者，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，不加逮捕，不加侮
辱。”事实上，被逮捕的国民党战犯也都没有被判死刑，后来还陆续被特赦释放。在新中国成立之初
的1951年，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《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
执行政策的决定》中曾指出：“在共产党内，在人民解放军内，在人民政府系统内，在教育界，在工
商界，在宗教界，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内清出的反革命分子，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
，或予管制监视者外，凡应杀分子，只杀有血债者，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
女、掠夺许多财产者，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；其余，一律采取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在
缓刑期内强制劳动，以观后效的政策。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，可以避免犯错误。这个政策可以
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。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，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。这个政策又保存了
大批的劳动力，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。因此，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。”1951年5月，毛泽东在修改第三
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时，强调指出：“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，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
；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，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。” 在中国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
思主义者虽然主张在一定时期内保留死刑，但并不主张无限期的保留死刑。毛泽东的战友、中国共产
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刘少奇，曾在1956年代表党中央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时明确
提出过“逐步地达到完全废除死刑”的要求，他说：“党中央委员会认为，除极少数的罪犯由于罪大
恶极，造成人民的公愤，不能不处死刑以外，对于其余一切罪犯都应当不处死刑⋯⋯凡属需要处死刑
的案件，应当一律归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。这样，我们就可以逐步地达到完全废除死刑的目的
，而这是有利予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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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观点鲜明、论述精辟、思想深刻、文笔优美，可谓佳作荟萃、琳琅满目，曾在学术界和实务界产生了
较大的反响，具有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，今天看来仍弥足珍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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